民政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及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退税审批

填表单位：永定区国家税务局
	事项名称
	民政福利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及民政福利工业企业生产增值税应税货物退税审批


	事项类别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办事依据
	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92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29号）

	受理机构
	永定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决定机构
	永定区国家税务局

	办理条件
	取得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认定的单位，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减免税申请。
 

	申请材料
	 1、申请人据实填写《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一式五份
2、《税务认定申请审批表》

3、企业申请退税报告一式三份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6、《社会福利企业证书》复印件

7、《社会福利企业情况表》

8、当期职工花名册及当期工资表

9、《企业职工工资表》及银行转账凭证 

10、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凭证。 

11、缴款书第五联原件、复印件

	办理程序
	（一）办税服务厅受理环节
　　1.查验资料
　　查验纳税人出示的证件是否合法、真实、有效。
　　2.审核、录入资料
　　（1）审核纳税人申请的退税项目，是否需要由税务机关审查后执行的，不需要的当即时告知纳税人不受理；
　　（2）《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填写是否完整准确，印章是否齐全；
　　（3）审核纳税人《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填写内容与附报资料是否一致，复印件是否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并由纳税人签章；
　　（4）申请的退税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5）申请的退税材料不详或存在错误的，应当告知并允许纳税人更正。
　　符合条件的，通过系统正确录入《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税务认定申请审批表》信息，同时制作《税务文书领取通知单》交纳税人。
　　3.转下一环节
　　审核无误后，将纳税人报送的所有资料转下一环节。
　　（二）税源管理单位初审环节
　　接收上一环节转来的资料后，对其进行案头审核和实地调查：
　　1.案头审核
　　主要审核以下内容：
　　（1）纳税人提供的有关部门颁发的认定证书或批准文书与申请的退税期限是否相符；
　　（2）纳税人申请的退税事项（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2.实地调查
　　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内容进行实地核实的，按规定程序进行实地核查，并将核查情况记录在案。
3.转下一环节
　　审核无误后，将纳税人报送的所有资料转下一环节。
　　（三）综合业务科复审环节

1、根据上述审核和调查的情况结合相关税收法律政策，确定本科室的审批意见。

2.转下一环节
　　审核无误后，将纳税人报送的所有资料转下一环节。

（四）局领导审批环节　

县局主管业务局领导通过对所有资料的审核，确定审批结果，签署审批意见。

（五）送达与公告

办税服务厅窗口人员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一份《纳税人退税申请审批表》及《税务认定通知书》送达纳税人，将有关资料归档。

	办理期限
	受理之日起5天。

	收费情况
	/

	收费依据
	/

	表格下载
	正在建设中

	监督检查
	

	咨询渠道
	湖南省国税局网站http://www.hntax.gov.cn，咨询电话：7220288

	责任追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章执行

	办公时间及地址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8：00—12：00  下午：2：30—5：30

办公地址：永定区解放路17号

	乘车路线
	

	在线申报
	在建设中

	状态查询
	在建设中


